
108 年臺北市社區節電宣導計畫補助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10.31 

修正辦法 現行辦法 說明 

肆、申請時間 

自本辦法公告日起至

經費用罄為止以郵戳

日期或現場收件日期

為準，必要時得由本

局公告延長申請時

間。申請者應待報名

文件審核通過後，始

得辦理相關宣導活

動。宣導活動辦理完

成後應於 108年 11月

29日以前提送請款文

件詳如附件二。 

肆、申請時間 

自本辦法公告日起 至

經費用罄為止以郵戳日

期或現場收件日期為

準，必要時得由本局公

告延長申請時間。申請

者應待報名文件審核通

過後，始得辦理相關宣

導活動。宣導活動辦理

完成後應於 108年 10月

30日以前提送請款文件

詳如附件二。 

因補助經費尚未用

罄，且為鼓勵社區總幹

事辦理節電宣導活

動，特延長請款期限，

以利活動進行。 

柒、申請文件 

二、臺北市社區節電

宣導計畫請款書（如

附件二，請款期限至

108年 11月 29日截

止） 

 

柒、申請文件 

二、臺北市社區節電宣

導計畫請款書（如附件

二，請款期限至 108年

10月 30日截止） 

 

同上 

 

 


